
项 目 备 案 须 知

项目备案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1.《玉溪市投资项目审批事项信息登记表》；

2.项目符合产业政策的声明；

3.企业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负责的承诺；

4.土地使用权证或土地出让合同或其他取得土地的证明材料；（社会投资人向社区、居民小组租赁土地的，提供土地租赁合同或协议）。
入园项目需园区意见，加油站需商务部门意见，不再要求备案企业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，没有法律法规特别规定的，不得要求企业提供其他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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